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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區議會 

2017 年 1 月 3 日會議文件 

SKDC(M)文件第 2/17 號 

檢討西貢區議會、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會議的運作 

 

  西貢區議會曾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的特別會議及 3 月 8 日和 5 月 3 日的全體會議曾就會議的運作作出討論和檢視。總結 2016 年議會

運作的經驗以及議員提出的各種意見，秘書處已就西貢區議會會議的運作擬備以下資料，以供議員考慮。  

 

I. 會議程序相關事項 

 

項目 2016 年情況 考慮事項 

議員發言上限 由於區議會及個別委員會的會議時間冗長，因此議員同

意除部門首長到訪外，議員可於每項議題發言最多兩

次、每次兩分鐘。 

 

在 2016 年，有議員曾查詢如動議被修訂，議員是否可以

再有兩次發言機會。 

 

就修訂動議，由於議員一般已就原動議作討論後才提出修訂，且修訂

動議只是對原動議作出變更提議，本質上仍為相同的事項，故應維持

每位議員可發言最多兩次的上限。 

 

 

 

 

 

投票安排 當會議透過會議室的投票系統進行表決時，不時有議員

指出在按投票鍵後，系統沒有或錯誤顯示其投票意向。 

 

議會已於西貢區議會 2016年 5月 3日的全體會議通過修

改投票程序：投票開始時，議員需在 15 秒內就其意向

按鍵，然後屏幕會顯示議員剛才的投票，如議員在核對

時發現系統顯示的與自己的投票意向不符，可即時舉手

請議員考慮: 

(1) 是否接納議員在核對屏幕顯示的投票意向後(即顯示贊成、反對或

棄權，而未顯示各選項的投票人數前)即時舉手澄清。 

(2) 是否接納再次就同一議案重新投票，並以最後一次投票結果為準

(例如有超過三分二在席議員要求就該議案重新進行投票)。 

(3) 應否把投票時間延長至 30 秒，以讓議員有更充足時間投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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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2016 年情況 考慮事項 

澄清。最後屏幕上會顯示投票結果，而會議主席會按議

員所作的澄清修正投票結果。 

 

其後有議員認為不應接納議員的澄清，亦有議員認為不

應再次就同一議案重新投票。 

 

 

 

II. 動議和提問 

 

項目 2016 年情況 考慮事項 

於動議 /提問文

件 /工程建議內

的政黨 /團體徽

號 

議員提交的動議/提問文件/工程建議可包含議員本人的

相片，亦可印於印有議員本人相片的信紙上，但未有訂

明可否列印於印有其所屬政黨或團體的徽號的信紙上。 

 

請決定是否容許議員提交的動議/提問文件/工程建議可列印於印有其

所屬政黨或團體的徽號的信紙上(「所屬政黨或團體」指已於西貢區

議會網頁中的「區議員資料」內所列的「所屬政治聯繫」)。 

 

 

提出動議及提問

的數目 

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的特別會議及 3 月 8 日的全體會議

上，議員達成以下共識: 

(1) 每名議員每個曆年最多可提出六項動議，但每次會

議最多只能提出兩項動議； 

 

(2) 如有多於一位議員作為動議人，則所有動議人均會

被視為已使用了其配額； 

 

(3) 動議的和議人機制會被保留，即動議必須有和議

人，但作為和議人的次數不限； 

(1) 請議員考慮是否同意於本屆區議會全體會議繼續沿用有關安排。 

 

提問 

(2) [如(1)獲得通過] 

因應個別提問亦需較多時間討論，應否把提問計算在每年的配額內，

即每名議員一年內可於全體會議上提出六項動議或提問，每次會議最

多可提出共兩項的動議或提問。以 2016 年第六次會議為例，當日約

用了 26 分鐘處理四個提問，其中一項提問共討論了約 20 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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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2016 年情況 考慮事項 

 

(4) 提出臨時動議會被視作行使了配額； 

 

(5) 提出修訂動議不會被視作行使了配額； 

 

(6) 議員不可把自己未用盡的配額轉讓予其他議員；  

 

(7) 如動議因六個月內區議會已就相似動議作出決定而

主席按會議常規第 24(2)條不批准把有關動議加入議

程，則提出有關動議的議員不會被視為已行使配額； 

 

(8) 如提出動議及和議的議員均不在席上致使其動議不

獲處理，提出動議的議員仍會被視作行使了配額。如動

議人未能出席會議，而和議人在席上，動議可獲處理，

而和議人可代為發言； 

 

(9) 提問不會計算在配額內，及提問不設和議人；及 

 

(10) 上述限制只適用於全體會議，並將於 2017 年第一

次全體會議再作檢討。 

(3) [如(2)獲得通過] 

 現時提問不設和議人，但有議員反映希望容許多名議員共同提出

同一提問。因此請議員考慮是否只計算提問文件內首位簽署的議

員使用了配額，其餘簽署的議員則不會被視作行使了配額； 

 議員不可把自己未用盡的配額轉讓予其他議員； 

 如提出提問的議員不在席上致使其提問不獲處理，提出提問的議

員仍會被視作行使了配額。若提問由多於一個議員提出，而其他

提問人在席，提問可獲處理。 

 

修訂動議 

(4) 是否就修訂動議設配額。 

 

(5) [如(4)獲得通過] 

 是否限制每名議員在每次會議上只可提出一次修訂動議，而有關

配額將與動議(及提問)的配額分開計算。 

 無論所提出的修訂動議是否獲得通過，均會被視作行使了配額

(正如議員提出原動議或臨時動議，無論通過與否均會被視作行

使了配額)。 

 

套用於各委員會 

(6) 是否將上述對動議和提問設限的模式套用至西貢區議會轄下各個

委員會，及於本屆區議會繼續沿用有關安排。(以交通及運輸委員會

為例，除第一次會議選舉委員會正副主席不接收動議外，其餘五次會

議合共有 88 項動議、3 項臨時動議及 11 項提問，會議時間冗長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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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區議會作活動支持機構及提供區議會徽號 

 

項目 2016 年情況 考慮事項 

區議會作活動支

持機構及提供區

議會徽號 

不同的團體不時會邀請西貢區議會作活動的支持機構

及容許有關團體在傳宣物品上印上區議會徽號，議會一

般都同意作支持機構及提供徽號。 

 

個別團體的知名度及認受性未必很高，擬舉辦的活動亦未必能對社區

帶來積極正面的效果，區議會作太多活動的支持機構或流於表面化。

請議員考慮將來是否只於以下情況才考慮會否作有關活動的支持機

構和提供區議會徽號 : 

(1) 由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舉辦/合辦/協辦/支持的活動；或 

(2) 由民政事務總署或其他政府部門向區議會建議支持的活動；或 

(3) 大型的全港性活動而舉辦活動的團體告知秘書處已有至少半數其

他區議會表示支持；或 

(4) 與西貢區有密切關係的活動。 

 

秘書處將根據上述指引徵詢區議會主席是否需邀請議員考慮西貢區

議會會否作有關活動的支持機構和提供區議會徽號。 

 

此外，如符合上述指引而時間緊逼，未能於全體會議/有關委員會會議

討論或傳閱文件，請議員考慮是否授權區議會主席直接作決定。 

 

 

 

西貢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6 年 12 月  


